
屏 東 縣 立 東 港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高 中 部 

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高三課輔學生參加意願調查表 

學生

資料 

班

別 
□普通班  
□體育班 

班

級 
____年____班 

座

號 
 

姓

名  

參加

意願 

□參加，並同意學校

將課業輔導費納

入註冊費劃撥單

一併收費。 

□不參加 

家長

簽章 
 

導師

簽章  

備註： 
1. 本表由各班導師統一收齊後，於 113 年 2 月 20 日

前繳回教務處黃助理。 
2. 開課課程：301~303：歷史、地理、公民共 3 科；

304~306：物理、化學、數甲共 3 科；307：專項技

術共 5 科。 
3. 開班原則：參加人數未達原班人數 8 成，斟酌採併

班上課或不開課。 
4. 未開課日：依學校規定之掃地時間結束後放學。 
5. 注意事項：輔導課意願非原班群者請於繳回期限前

聯繫教務處課務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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